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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林团〔2025〕 38号
关于开展大学生艺术展演校内指导教师

选聘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计划，进一步推进学校艺术创作繁荣发展，做好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选拔培育工作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大学生艺术展演校内指导教师选聘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指导教师专业类型
1.艺术表演指导教师；

2.艺术作品指导教师；

3.艺术实践工作坊指导教师。

二、选聘范围

1.本校在职在岗位教职工，政治立场坚定，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较高的艺术理论教学水平，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，用美育浸润心灵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革命文化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，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、坚定理想信念、砥砺报国之志；

2.对大学生艺术展演指导工作感兴趣，关心学生成长成才；

3.有一定的专业背景、理论水平和教学实践经验，能够在专业上给予学生指导和咨询；

4.满足以下条件之一优先考虑：了解或曾经参与过大学生艺术展演相关竞赛项目，有相关课程授课经历，在学生群体中有一定影响力等。

三、选聘条件

1.艺术表演类指导教师

对艺术表演类项目如声乐、器乐、舞蹈、戏剧（戏曲）、朗诵等领域有一定的专业基础或较为深入的研究，能够指导或配合校外专家共同指导艺术表演类项目的集训、竞赛等工作。

2.艺术作品类指导教师

对艺术作品类项目如绘画、书法和篆刻、摄影、设计、微电影等领域有相关研究、教学和指导经验，讲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有意向指导学生参加大学生艺术展演，能够为学生提供专业指导和咨询。

3.艺术实践工作坊指导教师

在艺术与科技、艺术与生活、艺术与美丽乡村、艺术与校园等视觉艺术创作实践项目领域有相关研究、教学和实践经验，讲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能够指导学生参与艺术实践项目，提升创新实践能力，并协调校内外资源保障实践顺利开展。

四、工作安排

1.学校将对遴选的指导教师颁发聘书，如有需要可优先推荐学生参与其指导的竞赛项目，并对其在大艺展校内遴选中立项的项目给予培训和经费支持。

2.请有意向报名的老师填写材料（附件1、2）并于11月10日前将电子稿发送至邮箱：hongchunqi@njfu.edu.cn，联系人：洪老师；联系电话：025-85427525，欢迎各位老师踊跃报名。

附件1：大学生艺术展演校内指导教师报名表
附件2：大学生艺术展演校内指导教师报名汇总表

共青团南京林业大学团委

            体育美育部

           2025年10月28日

附件1

大学生艺术展演校内指导教师报名表
	姓    名
	
	性    别
	
	照片


	政治面貌
	
	学院/ 系
	
	

	最高学历
	
	专    业
	
	

	毕业院校
	
	出生年月
	
	

	职    称
	
	职    务
	
	

	联系电话
	
	邮    箱
	
	

	指导专业类型
	□艺术表演：□舞蹈□合唱□乐器□戏剧（戏曲）□朗诵
□艺术作品：□绘画□书法□篆刻□摄影□设计□微电影
□艺术实践工作坊

	近三年来

教学、科研情况
	

	往届大艺展指导情况
	如无，填否

	所在单位意见
签字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附件2
大学生艺术展演校内指导教师报名汇总表
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
	序号
	教师姓名
	毕业院校
	专业
	指导专业类型
	备注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



